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
———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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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父系家庭制度中 ,作为父亲家庭的非正式成员 , 不承担赡养父母
和家计责任的女儿 , 越来越多地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本文围绕这一农村家庭和社会的新风俗 , 深入分析探讨了儿子和女儿赡
养行为的不同伦理基础 、女儿赡养的伦理被建构的过程 ,以及这一风俗所呈
现的性别间的社会公平问题。本文认为 , 女儿的赡养行为折射出农村家庭在

社会变迁中 ,兼容传统和现代两种结构 , 彼此既有冲突又有混合和互补的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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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儿问题的提出

在众多关于中国家族和农村家庭的研究中 ,女儿始终是个被忽略

或研究不足的角色。虽然有大量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讨论 ,但细读

之下会发现 ,所谓“子女” ,多数或者见子不见女 ,或者基本围绕父子中

心进行论述 ,女儿只被草草带过。有其他学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阎

云翔 ,2006;朱爱岚 , 2004;陈中民 ,1991),有人认为 ,女性在家庭扮演的

5个角色(女儿 、妻子 、母亲 、婆婆 、祖母)当中 , “女儿大概是最不受社会

科学工作者注意的一个”(陈中民 ,1991);还有的指出 , “对中国农村家

庭的研究 ,长期以来一直都忽视了外嫁女儿与娘家的密切关系”(阎云

翔 ,2006:199)。

女儿不被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女儿身份和归属的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女儿对于娘家缺乏工具性意义 。费孝通说过 ,

女儿一生有两个时期 ,一是从父时期 ,二是从夫时期 。因为“女儿是替

别家养的” ,是“泼出去的水” ,所以女儿在出嫁前身份总是处于暂时性

质(费孝通 ,1998:198)。另有学者指出 ,女儿在父系家族中没有任何必

然的权利 ,婚前她们是父系家族的“依赖人口”或“家之附从成员”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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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娘家养着 ,婚后成为其丈夫家族的正式成员(滋贺秀三 ,2003:353;陈

其南 ,1990:169;Cohen , 2005:83)。还有一些对冥婚的研究进一步说

明 ,女人无论现世或来世的身份只能依赖其婚嫁 ———无论是正常的或

冥婚 ———才能取得合法性 ,取得家族和房的成员资格 ,而男人从不需要

这些(陈中民 ,1991;陈其南 , 1990:170;Wolf ,1974;李亦园 、杨国枢编著 ,

1972:178-182)。关于女儿对于娘家的工具性意义 ,一些研究认为 ,由

于未婚女子不是家之主体成员 ,没有宗祧和家产的继承权利 ,也因之被

免掉对家的一应责任 ,包括负担家产 、承担家计 、赡养父母和祭祀等主

要活动 ,女儿因此被认为缺乏工具性 ,只是男性继嗣制度“附带的受益

者”(滋贺秀三 , 2003:353-375)。

随着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 ,女儿对于父亲家庭不断提

升的工具性意义开始被研究者发现和关注 。许多研究证明 ,在农村亲

属关系日益功利化的取向中 ,娘家与女儿的联系趋于紧密 ,姻亲关系得

到空前发展 ,许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要重要(阎云翔 , 1996;金一

虹 ,2000:370-371;张国庆 , 2003)。此外 ,农村家庭的现代化变迁也使

得在支持娘家的日常生活和重大支出方面 ,在分担兄弟上学 、结婚和赡

养父母等实践性活动方面 ,女儿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作为父亲家庭的

非正式成员 ,同时亦没有赡养父母和承担家计责任和义务的女儿 ,如今

越来越多地在娘家的经济 、资源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这便

是女儿问题提出的缘由。本文将要描述和分析的是 ,女儿赡养行为及

其伦理的形成过程 ,以及在农村家庭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在家庭实践

性的赡养活动中 ,女儿的权利 、责任 、义务的重新定义 ,及其相应的公平

问题。本文的发现和立论依据主要来自于我们在 2007-2009 年间对

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问题的实地调查。

已有的涉及女儿的研究 ,大多散见于各种有关亲属制度的论述中 ,

只有少数学者如贾德等人除外。贾德专门研究了女儿与其娘家的联

系 ,及这种联系与正式制度间的关系 ,其中特别关注了女儿本人的能动

作用 。她认为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属关系与父系制度原则有所不同 ,如

在“娘家”关系中 ,情感因素比成员资格和财产更为重要 ,而后者往往是

父系亲属制度最重要的内容。贾德指出 ,一个已婚妇女虽然属于她的

婆家 ,但她依然可以让娘家继续成为她亲属世界的一部分(Judd ,

1989)。马春华专门关注了妇女流动对农村父权制传统的影响 ,她的考

察证明 ,妇女外出打工对农村家庭领域中的父权制文化有削弱作用 ,但

19

论 文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



是一些重要的制度规则 ,如父系继嗣和财产继承制度并没有因此而消

失(马春华 ,2003)。胡幼慧对儿子与女儿奉养父母的动力进行了区分 ,

她认为儿子的动力来自于“责任” ,女儿的动力来自于“情感”(胡幼慧 ,

1995:104)。但是胡和贾德等的研究都未对赡养动力的差别做更深入

的探讨。女儿的“娘家情结”或者叫“顾娘家”是被提及较多的现象(费

孝通 , 1998;潘光旦 , 2005;朱爱岚 , 2004;金一虹 , 2000;阎云翔 , 2006;明

恩溥 , 2006;胡幼慧 ,1995;Judd ,1989)。早年 ,潘光旦在其关于家庭的问

卷调查中发现 ,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将赡养父母作为个人婚姻的目的 。①

潘先生搔首不解 ,成婚后父母之侍奉“责在为子之妇之女子…… 何以

今日之女子竟不以此种责任为苦 ,犹认之为婚姻第二大目的……则殊

可异也”(潘光旦 ,2005)。费孝通认为“娘家情结”是从父居社会中 ,女

人在成年时加入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团体(指夫家)后的心理反应(费孝

通 ,1998:199)。金一虹进一步解释 ,这是女儿出于感情原因 ,以及对父

系单承赡养体制的一点补偿(金一虹 , 2000:230)。古迪(Jack Goody)则

认为 ,对于妇女来说 ,亲属制度并不完全是父系的 ,不能忽略女儿与娘

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力量(转引自李霞 , 2002)。

但是正如许多研究指出的那样 ,在从父居的家族结构中 ,女儿被阻断了

与娘家的联系 ,一旦嫁到婆家就不再能得到娘家的支持(程为敏 ,2000;

朱爱岚 ,2004:154-156;杨懋春 ,2001:54-70)。所以 ,对妇女如何实现

其“娘家情结” ,并且如何在父系家族制度中将其合法化还缺乏讨论 。

还有研究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和婆家的权利和责任 、义务关系 ,其主要观

点如前所述(滋贺秀三 , 2003;弗里德曼 , 2000;Cohen , 2005;陈其南 ,

1990;李亦园 、杨国枢编著 ,1972)。白凯关于妇女继承法的历史考察告

诉我们 ,早在民国时期的民法就已否定了宗祧继承决定财产继承的逻

辑 ,妇女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男子同样的财产继承权 ,在新的逻辑话语

下 ,家庭关系被重新界定 ,传统父系家庭关系被以强调平等的血亲关系

取代(白凯 ,2007),但是新的话语逻辑至今未能深入乡村社会 ,这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阎云翔和金一虹的研究涉及了农村家庭赡养实践

中女儿的贡献 ,阎认为 ,女儿越来越多地参与娘家父母的赡养活动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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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的问卷中关于婚姻目的的 4个选项中 , “父母之侍奉” 在女性的选择中位居第二 ,仅次
于“良善子女之养育” ;在男性的选择中位居第三 ,位于“良善子女之养育”和“浪漫生活与

伴侣”之后。



权和夫权削弱有关(阎云翔 ,2006:200),但他未做更进一步的讨论;金

一虹将女儿不断增加的娘家义务与娘家给女儿的嫁妆和女儿在娘家的

受惠增多相联系 ,并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拟双系制”(金一虹 ,2000:230

-231),但此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在浙东农村 ,有许多农户嫁女非但

不增加支出 ,反而从男方聘礼中有所收益。此外 ,女儿虽然对娘家的责

任和义务增加 ,但是在家族正式制度层面 ,女儿仍然一无名分和权利 ,

这与“双系制度”所包含的两性权利和义务平等的逻辑恐怕还相距

较远 。

二 、顾娘家多过婆家的媳妇与村落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

浙东A村的媳妇招弟觉得 ,像自己这样“婆家娘家一碗水端平的

媳妇不多了” ,她告诉我们 ,现在的女人都是顾娘家多过婆家。她娘家

弟妹端午节给了公公婆婆 2斤肉 2斤年糕 ,却给了自己娘家爸妈 200

元钱;过年时给公婆 500 元 ,给爸妈 1100元。她说 , “现在随便哪家都

是女儿出得多 ,儿子少”。

招弟 48岁 ,高中毕业 ,在同龄妇女中算是高学历 ,如今在村里开了

家小商店 ,收入只能说比种田好些 ,丈夫在外地搞装修 ,每年能有 2-3

万元收入 。招弟 20岁嫁到婆家 ,丈夫家兄弟 4个 ,还有 2个妹妹 ,丈夫

是老大。嫁过去头两年没分家 ,和公婆 、小叔 、小姑一大家人住在一起 ,

“家里公公掌权 ,婆婆做饭 ,我们挣的工分和钱都交给公婆 ,合下来每年

有几百块 ,公公都拿走了 ,给小叔结婚用了”。招弟说自己那时是“忍气

吞声” , “没有一点自由 ,怀孕想吃点香的都没有 ,婆婆做什么就吃什

么” ,回趟娘家还要看婆婆脸色 。

分田到户的第三年 ,公婆做主给兄弟分了家。当时协议分给每个

儿子 30平米新房 ,还有 300元债务 ,协议还规定等公婆到 60岁 ,每个

儿子每年“供”(jun ,平声)父母 400斤谷子 ,30元钱。在承接父债 、赡养

父母方面招弟两口子确实按协议履行了责任和义务 ,还了分给自己的

那份债务 ,还随着收入提高每年增加给老人的零花钱 。其他 3个兄弟

得了新房 ,却没有一个履行协议 ,他们都因为这般那般理由觉得自己吃

亏 ,3人统共承担了 200多元的债务 , 其余债务还是靠公婆一点点积

攒 ,加上小姑一人帮了 100元才算还清。公公突发心脏病去世前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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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里做” ,3个小叔也就一直没有供过口粮和钱 ,因为他们觉得“爹

娘还能自己做” 。现在 70多岁的婆婆自己单过 , 4个儿子每家每年供

200斤谷子 ,除了招弟每年给 200元外 ,其余的基本都不给钱。

家里奉养婆婆的另一个主力是小姑。有个小姑直到 27岁公婆都

不给她出嫁 ,希望拿她给小儿子换亲 ,后来把小姑嫁给一个诸暨人 ,家

里得了1.5万 ,花5000元给小儿子买了个媳妇 ,一个月后就跑了 。招

弟感慨 , “可现在 ,供着婆婆的还不是这个小女儿!”她每次回娘家都帮

婆婆烧汰做事 ,还拎来大包小包的点心 、水果 ,每次至少留下 70 、80元 ,

加在一起比哪个儿子都给的多 !

招弟娘家离婆家几十里路 ,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大弟弟残疾

至今未婚 ,和父母住在一起 。妹妹家是个典型的农村家庭 ,生活不富

裕。招弟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一手拉扯到大学毕业的小弟弟 ,现在镇

中学教书 ,每个月有 2000多元工资 。招弟的父亲当了 30多年大队干

部 ,但一生了无积蓄 ,招弟帮父母资助弟弟上学 ,还出钱给弟弟娶亲 。

婚后弟妹不工作也不务农 ,招弟对她说没关系 ,缺钱可以找我拿 。招弟

承认自己太惯着弟妹了 ,她惯弟妹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跟现在婆婆惯媳

妇的道理一样 ,实际是惯儿子 ,招弟舍不得让自己带大的弟弟夹在老婆

和父母 、自己中间为难;二是希望通过对弟妹好 ,让弟妹对自己父母加

倍孝敬。现在弟弟每年供父母 1000斤谷子 ,逢年过节给的钱加在一起

也有 1000多元 ,这在儿子很少给钱的村庄里 ,让父母很是脸上有光 。

但父母日常的嘘寒问暖 ,还有父亲两次重病的床前伺候 ,弟弟都不管 ,

理所当然地由招弟和妹妹出力 。招弟算了一下 ,自己平时给父母买吃

穿用的花费和给的钱 ,加在一起其实跟弟弟给的基本相当 ,父亲几次住

院的花费也都是由她和弟弟均摊。招弟说 , “从小就知道 ,儿子要读书 ,

女儿没的读 ,女儿是别人的;第二 ,女儿是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和

娘家没有关系;第三 ,女儿嫁出去后 ,应该管婆家 ,不用管娘家;第四 ,女

儿要管也只管娘家父母的床前伺候 ,不用给钱 。我(对娘家)这样做 ,只

是为良心 !对婆家 ,是责任。我弟弟对父母也是责任” 。

浙东 B村的陈老伯的看法跟招弟差不多 ,他说 , “女儿养父母是情

分 ,儿子养父母是名分”。陈老伯自称可以很方便地向女儿要零花钱 ,

但从来不敢向儿子要 。直接的原因说是儿子比较“抠” ,很少给父亲钱 ,

给也很少 ,而女儿一向比较大方。老陈解释说这是父女情分 ,女儿看到

老父亲没钱又不给那是“没有恩情” 。儿子一方面不愿给父亲零花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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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经常埋怨身为退休农村教师的父亲不能资助他的“事业” 。

我们问陈老伯 ,女儿对他这样好会不会将来留财产给女儿 ?陈老伯断

然否定 ,不会! “儿子再不好也是拿牌位的 ,再不孝也有财产 ,女儿再好

也拿不到财产 ,就是到法院打官司财产也没有女儿的份” 。

在招弟所在的浙东农村 ,女儿参与娘家事务 ,特别是赡养父母的行

为已经普遍化 ,虽然许多村民在道理上依然认为养老还是以儿子为主 ,

但是细算下来基本承认 ,女儿在以货币和实物赡养父母方面和儿子已

经多半不相上下 ,还有许多甚至超过儿子。女儿在出力和体贴方面普

遍优于儿子当然更有公论。很多中年妇女都有过类似招弟的经历 ,从

不管娘家事转而成为娘家重要的养老资源 。对此她们大都解释说 ,一

是因为自由了 ,婆家管不了了;二是因为现在生活好了 ,手里有钱了。

我们发现 ,在村落社会实际的赡养活动中 ,儿子和女儿的行为 ,以

及村民对儿子和女儿行为的定义和期待 ,呈现出有趣的性别差异 。

其一 ,儿子的行为目标一般是提供父母基本温饱 ,并以此合理化;

女儿的赡养活动则多是提供温饱之上的其他物质和精神内容。儿子通

常的做法是 ,提供一位老人一年 500-600斤左右的谷子 , ① 如果有两

个老人就是 1000-1200 斤 。儿子多就“合供” ,如果是独子就叫“独

供” ,儿子少的老人往往会面临资源危机 。儿子供养好一些的会给老人

买些青菜 ,过年过节做点好吃的给老人端去一些 ,但是给老人钱的很

少 ,日常花销还要老人自己劳动去挣。儿子开始“供”父母多半是在老

人70岁左右 ,因为 60多岁的老人多数还能自食其力。在村庄里 ,普遍

的看法是 ,老人“一般只要饭吃饱能过去就算了” ,因此老人的温饱也成

为衡量儿子赡养行为的标准。农村基层干部评价当前的赡养关系说 ,

现在是“有养无孝”或者是“以养代孝” 。女儿一般无需提供口粮 ,除非

儿子不养 。女儿的赡养行为包括了情感慰藉 、生病照料 、实物和货币支

持等多种形式。平时回娘家陪父母说说体己话;父母有病时在床前伺

候;给父母买衣买药买烟酒 ,并贴补“零用钱” ———实际是许多老人日常

开销的主要来源;再就是过年过节回娘家时 ,要割肉拎盒 、大包小包地

招摇于乡邻 ,让父母感到幸福风光 ,这些都是浙东农村女儿的主要赡养

行为 。最近这些年 ,在父母生病 、丧葬等重大家庭事件中儿女费用均摊

的行为也开始普遍化 。A村村民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有精辟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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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儿子管吃饱 ,女儿管过好。其他相同的说法还有 , “儿子媳妇管吃饱

就行 ,女儿管的是爹娘吃好 ,吃得高兴 ,要孝顺” 。

其二 ,儿子的赡养行为多半具有较强的交换色彩 ,女儿的赡养一般

是没有回报的。村民们常说 ,女儿是能吃亏的 ,儿子不能吃亏。儿子在

父母的付出与自己可能提供的赡养之间做斤斤计较式的讨价还价 ,这

在村落里是常有发生的事情 。C 村一家两兄弟 ,哥哥因父母给弟弟建

房比他当年所费多了 3万元而拒养父母 ,弟弟争辩说第一物价涨了 ,第

二当年哥哥造房时他还没有分家 ,等于用过他的钱。争吵的结果是弟

弟管母亲的口粮 ,哥哥每年只出 300斤谷 ,声称供养半个老父以示公

平。而像招弟夫家兄弟那样相互算计指责 ,推诿父母债务的事件就更

不鲜见。在农村 ,父母的财产和收入状况对儿子的赡养行为有决定性

影响 ,那些有退休金有财产的父母通常能得到儿子较好的照顾;而那些

没有积蓄和财产传给儿子的父母很少能受到儿子的善待。女儿的赡养

行为基本是单向的 、给予性的 。虽然有研究认为 ,女儿的付出是与娘家

嫁资之间的平衡(金一虹 ,2000:370-372),但是在浙东农村 ,女儿的嫁

资一般不会超出男方的聘礼所出 ,甚至还有像招弟婆家那样 ,将嫁女所

收用于给儿子娶亲。另一个浙东农村的新风俗或许更能说明女儿付出

的单向性。如今在父母丧葬 、大病等重大家庭开支中 ,开始流行费用

“儿女统摊” ,也叫“儿女均摊” ,但是所收“吊礼”女儿没份。A村外嫁女

儿阿梅的父亲去世 ,丧事花费 1.2万 ,她和 2个哥哥每人平摊 4000元 ,

收吊礼计 9000多元 ,全部被 2 个哥哥均分 。其兄对此的解释是 ,女儿

是不能分财产的 。阿梅在回答有什么想法时说 , “风俗就是这样 ,基本

上没想法 ,有想法也没办法” 。

其三 ,儿子的赡养行为被称为“养” ,女儿的被称为“孝” 。虽然在中

国传统的孝文化中 ,孝至少包含“孝亲”和“赡养”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

“养”是“孝”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村民的看法中 , “养”和“孝”似乎

是分离的 ,有区别的 。比如他们会说 , “现在儿子`孝'是没有的 , `养' 还

是有的” 。儿子不管老人被说成是“不养” ,女儿不管老人被说成是“不

孝” ,等等 。“养”的内容主要是吃饱 ,其道德底线是保证老人不致冻馁 。

村民对儿子在“养”之外没有更多的期待 ,平日同父母互不往来 ,老人有

病不给医治 ,以及不给老人日常生活所用的零花钱等等都在正常范围

之列 。对女儿“孝”行为的形象诠释就是 ,“跟父母贴心 ,让父母开心 ,把

(给)钱父母过得舒心” 。过年节时 ,村民们会经常相互询问 ,你女儿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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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多少钱 ?女儿没给或给得少的父母会觉得脸上无光 。女儿平时回家

老人则会要求 ,尽量送些拎在手上旁人看得见的礼品 ,给父母挣足面

子。那些有女儿给钱用 ,给点心吃 ,有女儿嘘寒问暖和有女儿时常带着

礼品来探望的老人 ,是被人羡慕 、被认为有福气和有人孝敬的人 。“养”

和 “孝”的分离 ,似乎是对有情感的赡养行为与缺乏情感的赡养行为的

一种区分 。

其四 ,儿子的赡养行为是规定的 、正式的 ,女儿的行为被认为是自

愿的 、非正式的 。在农村 ,儿子赡养父母是天理是规矩 ,无论儿子不赡

养还是老子没人赡养都是很没面子 、难以启齿的家丑。所以 ,虽然女儿

大多在实际供养父母方面并不逊于儿子 ,但在许多村民包括妇女自身

的口中 、意识中 ,父母还是由儿子在供养 ,女儿无论出钱还是出力都不

被认为是赡养 ,她们的行为被看作是非正式的 、自愿的。A村的陈阿

婆 ,一个儿子 ,每年除供她 500斤谷子外别无他物 ,两个女儿加外孙时

常回来探望 ,每年累计给钱不少于 1000元 。但陈阿婆坚持说是儿子在

供养她 ,“儿子给饭吃” ,而女儿给的只是零花钱 , “不作数” 。村民上述

对赡养行为的不同定义和解释 ,很大程度上与父系家族赡养制度中关

于名分的规定有关 ,在下面我们将做具体阐述 。

三 、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和两种亲属关系逻辑

脱离儿子和女儿不同赡养行为的制度伦理基础 ,将道德标签性别

化的做法显然有失简单和偏激 。下面我们将从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规

则和组织亲属关系的不同伦理两方面入手 ,试着理解和解释儿子和女

儿各自的赡养逻辑。

(一)父系家族代际传承的规则与赡养关系的身份化和功利化

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曾被概括为“反馈模式” ,一些学者还用“互惠

原则”和“代际交换”来进一步说明这种“双向反馈”的代际联系(费孝

通 ,1985;郭于华 , 2001;潘允康等 ,1997)。许多研究指出 ,代际间的互

惠关系主要来源于儒家文化中“报”的原则 ,即儿女对父母的赡养是对

其养育之恩的报答(叶光辉 , 2005:297-298;郭于华 ,2001)。但这种主

要以“报”来解释代际互惠的看法一旦加入性别因素就会令人产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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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同受父母养育之惠的儿子和女儿理当在回报父母的活动中负有

同等责任或义务 ,但在现实中却往往不是这样 。在父系家族制度中 ,赡

养的责任主要是由儿子而不是女儿承担的 ,女儿虽然也被要求尽孝 ,但

主要是情感和劳务方面的付出 ,在嫁女与娘家联系有限的时代 ,所谓尽

孝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赡养责任或义务的规定主要与父系家族的代际

传承规则有关 ,而不是与亲情回报相连 。

“夫继承云者 ,不惟承接其产业 ,实即继承其宗祧”(《大清明律草

案》 ,引自滋贺秀三 ,2003:102)。在传统家族制度中 ,代际间所下传上

承之事 ,一是宗祧 ,二是财产 。宗祧传承将家族延续 、传宗接代和祖先

祭祀连在一起 , “上以事宗庙 ,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通过宗祧

传承 ,祖先和子孙形成世代连续体 。有学者考证 ,父子传承的家庭模式

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男性通过经济力量和其他手段 ,将“从妻居”改为“从

夫居” ,废除了世系和财产的母女继承制而最终确立的(王利华 ,2007:

33)。在男性血统承继胜过一切的传统社会 ,亲属关系是以父系为中心

来组织的 ,承继者的资格也因此而被规定。所谓承继 ,只能发生在父子

间 ,哪怕儿子不孝不义 。女儿不是承继父亲的人 ,因为女儿不是嗣(滋

贺秀三 ,2003:100)。所以 ,男性嗣续 ,这是代际传承的首要规则 。

财产传承是祖先与子孙人格连续体的实物形式。所谓承继 ,既包

括父亲或前辈的财产 ,也包括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除去父亲纯属个人的

权利义务),例如 ,债权债务 ,还有对父母对祖辈的赡养和对死去前辈的

发丧 、祭祀义务等等 。其伦理依据是所谓的“父子一体”(father-son

identification), ① 即父亲和祖辈的积蓄可由作为其生命之继续的子孙承

继 ,因此 ,父辈也有理由享受子孙成年后带来的福利。这些福利在老了

之后是赡养 ,死了之后就是丧葬和祭祀 。传统社会的一般规定是 ,继承

权的取得必须以履行相应的义务 ,即“孝养”为前提(程维荣 , 2006:

259)。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和许多研究也都表明 ,赡养义务的明确往往

与分家析产活动同时进行 ,这其实是个相互约定 、计算和直接交换的过

程。在赛尔登(Mark Selden)看来 ,家庭契约的核心是老年父母由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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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父子一体”是许 光提出的概念 ,在他看来 ,构成中国亲属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这

个父子关系 ,其他关系都从属于父子关系。他认为 , “父子一体”含义是一种继承关系 ,儿

子是父亲的继承人 ,父亲的人格在儿子身上延长。“父子一体”意味着,不管是什么 ,一方
所有的东西也为另一方所有 , 一方所得到的东西也为另一方得到(转引自滋贺秀三 ,

2003:106-113)。



后代照顾和最终的土地转移之间的交易(转引自王跃生 , 2006:362)。

在集体化后农民失去土地自主权的情况下 ,房屋是农民的主要财产 ,赡

养与土地之间的交易遂演变成主要与房屋间的交易 。对等交换 ,这是

代际传承的另一个主要规则。

在代际传承的规则中 ,承祧 、祭祀 、赡养和财产继承就是这样彼此

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女儿因为不是嗣 ,因此被排除在这一系列的权

利和义务关系之外。女人在家庭中的继承和赡养资格只能通过她的另

一种角色 ———媳妇这一附属于丈夫的身份 ,在婆家得到实现 。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 ,代际传承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财产和

赡养这二者之间的交换 ,所谓宗祧只是给互惠性很强的代际交换披上

了一层神圣的外衣。王跃生在对河北农村的家庭变迁进行考察后认

为 ,所谓“宗祧”更多的是一种贵族观念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代际传承

的实际意义主要是养儿防老这一物质性很强的目的(王跃生 ,2006:378

-381)。费孝通也认为 , “嗣续的实质还是保证老年的赡养 ,是`养儿防

老' 而不是`养女防老' ”(费孝通 ,1985:90)。

从对代际传承规则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大致可归纳出传统家族正式

赡养关系的几个主要特点:①赡养关系是以男性血统为中心的家族等

级制度的产物 ,女儿是被排除在正式的赡养关系之外的;②赡养义务

同时意味着一种资格一种身份 ,对应的是家族等级制度中的地位 、名分

和权利 ,包括财产权利 ,而不是单纯和自然的生身及抚育之惠;③赡养

关系因其身份化和功利化而具有很强的实用理性和交换色彩 ,无论抚

育还是赡养活动都主要出于一种把外延放大到“家”的范围的利己主

义 ,而不是利他主义(李银河 ,2003:124)。情感交换或亲情互惠不是家

族正式赡养关系的主要逻辑。

(二)两种亲属关系模式

在招弟和其他村民的言谈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 ,儿子和女儿的赡养

动力被认为是有差别的 ,前者被用“责任” 、“名分” 、“养”等词汇加以概

括;后者则被表述为“良心” 、“ 情分”和“孝”等等 。由此看来 ,支撑代际

赡养的至少应该有两套系统 ,一套是以规范 ,即责任 、身份等为基础的

系统;另一套是以情感 ,包括亲情 、情分 、恩情等为基础的系统。

珍妮特·芬奇在对亲属关系及其义务的分析中使用了这样两个概

念:“协商性责任”(negotiated commitments)和“累积性责任”(cumu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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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s)(Finch , 1989:190-211),其对亲属关系也做出了与村民上

述分类有相似之处的区分 ,我们将借助芬奇这两种概念工具来试着理

解和把握不同赡养行为的内在逻辑 。

“协商性责任”是指亲属关系中通过协商和互惠而建立的信任和责

任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第一是有确定的边界 ,它是在亲属关系框架

内的责任和义务关系 ,特殊主义的亲属关系是人们决定自己责任 ,定义

哪些是“当做之事”或“份内之事”(proper things to do)的主要前提;第二

是协商和互惠 ,亲属间的相互支持并不是基于需求和能力的简单交互 ,

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关于互惠的承诺基础之上的 、由社会定义的 、有关家

庭责任和义务方面的道德伦理以及特定的亲属关系文化 ,将会对最后

的协商结果产生影响 。“累积性责任”是指在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来的 、

非功利性的责任关系 。与“协商性责任”相同 , “累积性责任”也是亲属

关系框架内的责任关系;但是这种责任的确立不是以互惠为目的 ,也不

是以协商为前提 ,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对亲属的支持和照顾等行为逐

渐成为一种“惯习” ,变成行动者“显而易见”的责任和义务。当然 ,关系

双方的情感因素对于责任的累积和建立是不可忽视的条件 。

借用芬奇的概念 ,我们认为 ,在中国父系家庭的代际关系中 ,构建

儿子与父亲代际的伦理似乎更多的是“协商式责任” ,这种协商不仅存

在于分家析产等正式场合 ,也存在于父亲的生育目的或潜意识之中 。

虽然在儿子的赡养活动中 ,肯定包含着源自血缘的亲情动力 ,但是协商

和交换式的赡养规则决定了平等交易和讨价还价是构成儿子赡养行为

的主要逻辑。女儿被排除在父系代际传承制度之外 ,同时也被排除在

带有协商和交换性质的代际关系模式之外。交换和公平通常不是女儿

组织代际联系的主要原则 ,如果有交换或互惠 ,交换和互惠的也只是基

于养育之恩的亲情。所以 ,女儿的赡养行为更多地是单向的 、无偿的和

给予性的 ,是利他主义的 。女儿的赡养行为在家族体制中是非正式的 ,

其动力首先来自于亲情 ,并在日积月累的行动中成为不可推避的责任

和义务 ,这点在下文中还要继续讨论 。或许女儿的利他主义行为还可

部分追溯到她们自幼便在父权制家庭中为男性成员的各种无偿奉献 。

说明儿子代际与女儿代际之间不同的日常生活伦理 ,有助于理解在农

村实践性的赡养活动中儿子和女儿赡养行为的差别。

需要说明的是 ,妇女同时兼有女儿和媳妇的双重角色 ,这使她们在

娘家和婆家的赡养行为呈现出戏剧性的差别 ,其实每一种角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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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都可从她在家庭(娘家或婆家)中的身份和资格中找到伦理根据 。

另外 ,实际上 ,女儿的行为逻辑也可以是跨性别的 ,也可用来解释那些

脱离交换式代际关系的儿子们的赡养行为———在浙东农村也有一些儿

子主动放弃财产继承 ,但是他们多数能够认真履行自己为人之子的赡

养义务。

四 、女儿赡养的伦理建构

女儿非正式的赡养行为是否如一些村民所说 ,完全依靠女儿的自

愿自发? 几乎所有来自女儿的回答基本都是否定的。女儿们和部分村

民证实 ,女儿如果不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压力 ,会被说成是“不孝” ,是“没

有恩情” ,会让父母感到“没面子” 。由此可见 ,在实践性的赡养关系中 ,

女儿不仅越来越多地担负实际的赡养责任和义务 ,而且同样面临伦理

约束 。那么 ,未被规定赡养责任的女儿为什么会被报以赡养期待 ,女儿

赡养的伦理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呢?

(一)女儿赡养的需求与能力

在浙东农村 ,女儿赡养的风俗并非一直存在 ,许多如招弟这样的中

年妇女的生活史显示 ,大约 30年前 ,女儿与娘家的联系还受到婆家的

严格控制 。A村妇女主任说 , “以前女儿出嫁后 ,主要管婆家的事 ,娘家

的事不管。我妈年轻时就这样 ,我年轻时也这样。现在娘家的事女儿

管得多了 ,这和女儿在家里掌权有关系。生活好了 ,有钱也是一个原

因” 。村民回忆 ,女儿赡养的新风俗是在农村土地承包后出现的 ,分析

下来 ,可能一是和农村家庭的迫切需要有关;二是和女儿在家庭中权力

的增长有关 ,也和女儿生活改善 ,可控资源不断增加有关。后一点被所

有村民视为共识 。这种家庭需求和女儿支持机会和能力的同步增长 ,

反映在农村家庭赡养关系中儿子和女儿工具性意义的变化中。

儿子的工具性意义在下降在减弱。表现在:第一 ,农村住房条件改

善 ,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 。权力重心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开

始向女性向儿媳妇转移 ,使得父母对儿子的养老依赖变得逐渐困难 。

第二 ,经历过集体化 、缺乏个人积累和家庭财富的老人 ,缺乏与儿子交

换赡养的资源。村民们常常感慨 , “集体化过来的老人最惨 ,没有积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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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儿女脸色” 。与此同时 ,随着商品经济向农村渗透 ,个人利己主义 、

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开始泛滥 ,依靠“孝”文化代替代际间的物质

交换变得很不现实。第三 ,儿子在家庭生产中不可替代的帮手作用逐

渐下降 ,以往家庭中单个人或老年人无法独立承担的重体力劳动 ,如插

秧 、打场 、装车等等 ,逐步被机械化生产过程所替代。家庭小型化和户

均耕地的减少也降低了父母在农业生产中对儿子的依赖。第四 ,儿子

多数外出打工 ,老人对儿子的照料和情感需求难以实现 。儿子工具性

意义的下降使得主要依赖儿子赡养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面临困境 ,特

别是经历了集体化的这代老人缺乏养老资源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

女儿的工具性意义在上升 。第一 ,妇女外出打工的比例低于男子 ,

以往外嫁女与父母走动相对不便的地理劣势转化为优势 ,加重了老年

人对女儿照料的实际依赖感 ,也增加了女儿与娘家父母的互动机会;第

二 ,家庭权力向女性转移 ,加之收入增加 ,直接的受益者是与资源掌控

者关系最密切的亲属 ,所以娘家父母和姻亲关系是农村家庭权力关系

改变的获益者;第三 ,在儿子的赡养普遍被定义为给老人“吃饱”时 ,更

多的赡养过程和老人在温饱之上的生活内容也只能依靠遵循非交换逻

辑的女儿提供。女儿赡养的风俗实际是在家庭养老资源匮乏的情况

下 ,农村家庭进行适应性调整 ,开发新资源的一种家庭策略行为 。

(二)女儿责任的累积及伦理依据

芬奇分析了“累积性责任”从最初的自发行为到最终被模式化的责

任形成机制。“累积性责任”往往起源于某种偶然事件或源于行动者的

自愿自发行为 ,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是时间 ,二是“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

的连续性 ,这两大要素的不断累积 ,使行为最终形成为一种模式 ,成为

一种规范 ———这样做是应当的 ,不这样做是不应当的。行动者“显而易

见”的责任由此确立 , 他们的身份 、声誉也被投入到这种行为当中

(Finch ,1989:203-205)。

女儿赡养行为的模式化和规范也是在时间和行动的积累中逐步形

成的。以前述陈老伯的女儿为例 ,她告诉说 , “原来穷 ,住在婆家 ,不能

给娘家(好处),很少帮助父母 ,现在生活好多了 ,父亲来要钱是要给的 。

给(的次数)多了 ,后来不给就不可以了 ,不给他出去讲 ,我脸上也不好

看” 。陈老伯的女儿对其父亲在经济上的支持 ,就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

中 ,由于行为的累积而逐步被模式化 ,最终因为女儿的声誉嵌入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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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女儿不可推避的责任的 。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是 ,女儿赡养不

仅仅被动地依赖时间和行为的积累从而使其模式化和规范化 ,村民还

对女儿的赡养行为给予伦理上的依据———“情分”和“孝” ,意思含有这

原本就是女儿当做之事 ,这样就使得女儿赡养不仅具有行动意义上的

合理性 ,同时也具备了伦理意义上的合法性。通俗地说就是 ,对女儿的

赡养行为也有了伦理方面的“说词” 。

由此我们看到 ,支撑赡养的两套动力系统同时也成为两种伦理压

力系统 ,对儿子是“名分”和“责任”压力 ,对女儿则是“情分”和“良心”压

力。“名分”是正式身份 ,是刚性的 ,儿子是继嗣人 ,是拿了父母财产的

人 ,所以老人可以因此而理直气壮地向儿子讨要“赡养” ———尽管在现

实中大多并非如此。“情分”和“良心”是一种软约束 ,因为其在家族制

度层面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存在 。但是在儿子赡养体制中晚景凄凉的老

人对女儿“情分”的依赖和期待这些年愈加被发展起来 ,这种期待通过

老人的“面子” ,通过女儿回娘家的行为仪式 ,通过乡邻间的比较以及羡

慕和赞赏等评价 ,随时间流逝逐步转化为女儿赡养行为的规范和对女

儿的伦理压力。来自“名分”和“情分”的不同压力似乎表明 ,在农村家

庭赡养方面 ,儿子有正式的和约定性的责任或义务 ,而女儿则有非正式

和非约定性的 、模糊的责任或义务;儿子受“显规则”钳制 ,女儿则受“潜

规则”约束 ,二者同样面临伦理压力 。女儿在赡养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

的规定 ,就以这种非正式和模糊的方式被建构出来 。

五 、非正式身份和女儿权利义务的三重结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实践性赡养关系实际赋予了女儿与儿子

几乎相似的赡养责任或义务 ,但是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规则和秩序并

没有因此而改变 ,女儿无论出钱还是出力都不被认为是正式赡养 ,因此

也没有对等的财产权利 。如陈老伯所说 , “女儿再好也拿不到财产 ,儿

子再不孝也有财产” , “就是拿到法院打官司 ,财产也没有女儿的份” 。

对于儿子来说 ,其“正式”和“约定”的赡养义务和资格是通过他们在父

系家族制度中的身份和名分 ,即传宗接代的继嗣人 ,拿“牌位”的 ,被加

以天然合法化;而女儿的“非正式” 、“非约定”责任或义务则被看作是自

发自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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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质的责任或义务对应着不同的权利。儿子作为“约定义务”

的承担者 ,对其“正式”名分的认可可以直接转化为一种权利 ———对父

辈财产理所当然的继承和占有权利 ,这种平均继承和平均占有的权利

与“香火延续”联系起来 ,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王跃生 , 2006:

315)。也正是因此 ,才有前述案例中 ,儿子因自认为财产分配不均而只

养半个老父的行为发生。在农村经常发生的其他儿子对长辈索要无度

的现象 ,其部分原因或也可在儿子们对家财的占有权(意识)和继承权

(意识)中找到。但是 ,女儿这种缺乏名分的义务和贡献不产生任何一

种权利和利益。

学者们普遍认为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关系中 ,代际交换是建构代际

关系的一种普遍模式 ,无论是“延时交换”还是“即时交换” ,总体而言都

遵循公平原则(郭于华 ,2001)。关于公平 ,我们以为 ,在家庭范畴内 ,首

先应当是人格意义上的公平 ,包括年龄平等和性别平等 ,等等;其次是

在法理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以此观察农村家族的赡养规则和

实践性的赡养关系 ,女儿代际间的公平问题随之凸显。在农村 ,在女儿

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中实际存在着多种规则 ,或显或潜 ,分别将女儿置于

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不同的社会地位中 。具体说来 ,女儿处于这样

三种权利和义务关系之中 。

第一 , 在法律层面 ,无论是早在 1928 年民国时期的民法 ,还是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婚姻法》等 ,都已废除了父系家长制度而

代之以强调平权的亲属关系 ,也都规定了女儿与儿子享有平等的家庭

财产的继承资格 ,以及同等的“扶养”或“赡养”义务。所以在法律和国

家制度层面 ,女儿不仅与儿子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而且对其权利和义

务的规定也是公平对等的。但是对农村妇女而言 ,这种法律层面的公

平 ,从 1928年至今 80余年的时间 ,始终未能进入她们的视野 ,改变她

们的命运 。

第二 , 在家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层面 ,单系嗣续原则之下的家族等

级制度规定了儿子与女儿不平等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在代际

交换关系上 ,无论儿子还是女儿 ,在权利和义务方面还是保持了一致

性:儿子既负有赡养义务也拥有当然的财产继承权利;而女儿 ,虽然被

剥夺了财产继承权 ,但同时也免除了她们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 。对

儿子和女儿在不平等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基础之上实现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的对等 ,我们姑且称前者为“积极对等” ,后者为“消极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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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实践性的赡养关系 ,对女儿而言 ,权利和义务间的对等也被

打破 ,两种公平都不存在 。一方面 ,父系家族继嗣制度没有变化 ,女儿

依旧处在与儿子有差别的地位和身份中 ,不能获得财产继承权 ,而且这

种制度规则也被女性自己高度内化和认同;另一方面 ,在农村家庭变

迁 ,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处于困境的背景下 ,女儿面临实际的赡养要求

和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共同参与了赡养老人的家庭行动 。

六 、讨论与结语:家庭的变迁与家族的延续

家庭和家族 ,这是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 。在中国历史上 ,很少用

“家庭”这个概念 。古代的“家”有时指的是“户”概念下的共居家庭 ,有

时指的是家族。一般家族都是由“房”或“房支” ,以父系规则构建起来

的 ,因此在研究中 ,一些西方学者将“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与

“房”的概念等同 ,将其作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陈其南认为这是错

误的 , “房与家庭的差别:一是是否包含未婚女儿 ,二是男嗣原则 ,三是

从属性质(有房的地位)” 。在他看来 ,无论是“夫妇式家庭”还是“主干

家庭” 、“联合家庭”等等任何类型的家庭模式都因不包含父系原则而与

家族这种功能性团体“大异其趣”(陈其南 , 1990:145-147)。与中国文

化同源的日本也有一些学者用“家”一词替代家族 ,对家庭和家族的概

念进行了区分。他们认为 ,“家庭”一词反映了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中产

阶级家庭文化对东方的浸透 ,所谓“家庭”是以夫妇 、亲子等特殊关系为

中心成员 ,由少数近亲在密切融洽的感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小集团 。

而“家”则与跨文化意义的“家庭”不同 , “家”是个血统集团 ,也是家产家

业的运营和祭祀先祖的集团 ,是日本式家长制传统家庭的指称(鸟越皓

之 ,2006:3-16)。

古德在他关于家庭变迁的经典著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又被

译作《家庭》)中指出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变迁 ,家庭将经历从扩大的血

亲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 ,夫妇式家庭将最大限度地鼓励

和满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 ,个体服从家庭整体利益的传统

的家庭关系被瓦解 ,个人与扩大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同时被削

弱(古德 ,1982)。虽然后来对古德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假设有许多不同

观点 ,如小家庭样式早在西方或中国中世纪就是占多数的家庭模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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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在一些地方 ,亲属关系并未如预设的那样因现代化而被削弱 ,等等 ,

但是小家庭相对而言的自主性 ,以及小家庭内部的平等和民主化趋向

被许多非西方国家 ,包括中国的发展经验所证明。正是因为这种家庭

关系的变迁 ,才会有前述案例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妇女在家庭中的地

位变化 ,其中包括妇女在小家庭内的权利平等 ,以及妇女得以摆脱婆家

的束缚 ,自主选择优先发展的亲属关系等等 。对于导致农村家庭关系

变化的原因 ,一些学者分析认为 ,主要在于改革所创造的非农就业机

会 ,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社会流动的放宽使得农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

选择工作 ,年轻一代对父母的依赖因此减少 ,同时家庭与外界联合或合

作的经济活动方式 ,这些都改变和弱化了父母的权威(Whyte ,1992)。

但是小家庭的自主性及其内部的平等化趋向 ,并不意味着家族文

化结构的解体。虽然传统的 、包括许多功能的大家庭或家族形式已经

基本不存在了 ,但是家族的核心制度如父系继嗣 、财产继承规则等并未

随着家族形式和父辈权威的衰落而消失 ,它们依然保持着“文化韧性” ,

依然在分配人们的社会身份和财产继承权利方面继续其强制性地位 。

所以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 ,家庭和更高的亲属单位是有重要区别

的 ,虽然妇女在小家庭中的活动与功能显得与男人一样重要 ,但是一旦

超出家庭单位来看 ,她们的正规角色就消失了(弗里德曼 ,2000:30-

40)。也就是说 ,妇女虽然在家庭范围内获得了较高地位 ,但是在家庭

之外还缺乏平等的社会地位。

以父子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及制度的废存 ,看来并不像一

些社会学家所设想的那样 ,是个主要依靠家庭结构从大变小而引致的

自发过程 ———在浙东农村 ,小家庭式样在最近 30年中已经成为主导型

的家庭模式。西方社会发展史表明 ,那些源于血缘和亲属制度的优先

权和义务的相互形式 ,最终是被人与人之间的纽带逐步取代的 ,而这个

纽带不是别的 ,正是契约 。因此 ,从男性嗣续的身份社会到个体平等的

契约社会需要经历将家庭所具有的权力 、特权和责任移交给法律 ,将建

立在身份之上的社会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的过程(梅因 ,2006)。但是

在浙东农村 ,法权对家族特权和乡规民约的替代在很多方面没有真正

发生 。虽然有学者认为 ,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进入和替代是农村传

统价值观念失落和老人赡养问题化的重要原因(郭于华 , 2001),但是在

家族制度的一些核心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延续而不是国家责任

和力量的替代 ,如养老问题;再如我们一再提到的男女平等的继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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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虽早有法律设定 ,但是法律上的平权关系能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

实 ,仅靠契约关系的有无看来还是不够的。孔麦隆是这样评论的 ,传统

因素延续下来的首要原因是 ,虽然国家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变化 ,但是在

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时 ,国家会一直接受和容忍家庭中的传统习俗 ,并

不愿意干预家庭的安排。在中国农村这种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 ,人们

也不打算抛弃这种安排(Cohen ,2005:80)。此言很有道理。关于农村

家庭养老制度在新时期的替代方案 ,这将是另一个话题 ,本文限于主题

和容量在此不做讨论 。

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并不像现代化理论预设的那样 ,是个非此即

彼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过程 ,而是两种家的结构同时存在 ———一方面

是小家庭的普遍性和家庭范围内的平等化和自主性;另一方面是父系

家族文化结构和继替规则在更大范围(社区共同体和乡规民约)中的延

续。有意思的是 ,两种结构并不完全冲突 ,而是混合在一起 ,甚至在许

多方面表现出新老元素互补 ,女儿赡养就是农民利用家庭的“现代”资

源补充传统体制缺失的生动例证。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兼有“传统性”和

“现代性” ,但是他们并不感到冲突 ,家庭行为的这种复杂组合或许就是

在两种结构间形成的一种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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